「苗栗縣造橋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苗栗縣造橋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一０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造鄉民字第1040012350號令制定公布，其後歷經三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日期為一０八年七月十六日修正施行。惟仍有部份條文尚有不周或窒礙之處，為順應民意及配合行政作業，實有修正之必要，俾使殯葬設施永續經營，爰經彙集各鄉鎮資料及相關機關團體對於本條例施行後之實務運作經驗及建議，擬具「苗栗縣造橋鄉殯葬設施管理自治條例」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次： 
1、 因應行政實務作業，修正預購者應檢附之相關資料及進堂期限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五、十六條)
2、 為符風土民情及殯葬消費權益，增訂因機關之錯誤而致同一申請案件之骨灰（骸）罐及牌位錯置時，行政作業之釐正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3、 為管理經營績效，參照鄰近鄉鎮殯葬設施使用管理相關規定，修正申請人預購堂牌位解約之退費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苗栗縣造橋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申請使用堂(牌)位應檢附下列文件，並至園區服務中心擇定堂(牌)位：

1、 申請人身分證或有記事戶籍謄本。
2、 申請人與使用者關係之身分證明文件。

3、 使用者死亡證明書或戶籍資料。

前項屬年代久遠無法取得除戶資料者，經敘明理由並出具願負擔一切相關法律責任之聲明者，得予以受理申請使用。
申請人依前項規定辦理並繳清費用後領取堂(牌)位使用證明書。
指定使用人需使用堂(牌)位設施時，應持使用證明書及火化許可證明（或起掘許可證明或遷出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國外運回者應附通關證明，預購者除前段文件外應持死亡證明書或除戶謄本）向園區服務中心辦理堂(牌)位設施使用手續。
	第十五條  申請使用堂(牌)位應檢附下列文件，並至園區服務中心擇定堂(牌)位：

1、 申請人身分證或有記事戶籍謄本。
2、 申請人與使用者關係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使用者死亡證明書或戶籍資料。

前項屬年代久遠無法取得除戶資料者，經敘明理由並出具願負擔一切相關法律責任之聲明者，得予以受理申請使用。
申請人依前項規定辦理並繳清費用後領取堂(牌)位使用證明書。
指定使用人需使用堂(牌)位設施時，應持使用證明書及火化許可證明（或起掘許可證明或遷出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國外運回者應附通關證明，預購者除前段文件外應持死亡證明書或除戶謄本）向園區服務中心辦理堂(牌)位設施使用手續。
	配合實務行政作業，刪除「預購者除前段文件外應持死亡證明書或除戶謄本」文字。


	第16條  已進堂之骨灰（骸）罐及牌位，不得要求換位；如需換位，應依前條規定重新申請並繳納費用。
已進堂之骨灰（骸）罐及牌位，因機關之錯誤致同一申請案件之骨灰（骸）罐及牌位錯置，申請人可持堂(牌)位使用證明書向本所申請釐正。
已進堂之骨灰（骸）罐及牌位，奉祀者如中途申請遷出，應向本所申請遷出證明，已繳納之費用不予退還。遷出後，如欲再行進堂安置者，亦應依前條規定辦理。

申請遷出骨灰（骸）罐及牌位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申請人與亡者關係之身分證明文件。
經核准使用於期限內尚未進堂者，如因特殊原因欲更換堂(牌)位，可持堂(牌)位使用證明書向本所申請，經核准後補足差額始得更換，但以一次為限；如係高價位堂位更換至低價位堂位者，其差額核退予申請人。
申請人如未使用骨灰（骸）存放單位時，得以書面向本所解除契約，已繳納之費用不予退還。 本所於契約解除日起三十日內，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申請人於本契約簽訂之日起十四日以內解除契約者，退還已繳付之全部價金。 

二、 申請人於本契約簽訂之日起超過十四日至三個月以內解除契約者，本所沒收之已付價金百分之十。

三、 申請人於本契約簽訂之日起超過三個月至一年以內解除契約者，本所沒收之已付價金百分之二十。 

四、 申請人於本契約簽訂之日起超過一年至三年以內解除契約者，本所沒收之已付價金百分之三十。

五、 申請人於本契約簽訂之日起超過三年後解除契約者，本所沒收之已付價金百分之四十。
	第十六條  已進堂之骨灰（骸）罐及牌位，不得要求換位；如需換位，應依前條規定重新申請並繳納費用。

已進堂之骨灰（骸）罐及牌位，奉祀者如中途申請遷出，應向本所申請遷出證明，已繳納之費用不予退還。遷出後，如欲再行進堂安置者，亦應依前條規定辦理。
申請遷出骨灰（骸）罐及牌位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申請人與亡者關係之身分證明文件。
經核准使用於期限內尚未進堂者，如因特殊原因欲更換堂(牌)位，可持堂(牌)位使用證明書向本所申請，經核准後補足差額始得更換，但以一次為限；如係高價位堂位更換至低價位堂位者，其差額核退予申請人。
申請人如未使用骨灰（骸）存放單位時，得以書面向本所解除契約， 本所於契約解除日起三十日內，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申請人於本契約簽訂之日起十四日以內解除契約者，退還已繳付之全部價金。 

二、 申請人於本契約簽訂之日起超過十四日至三個月以內解除契約者，本所沒收之已付價金百分之十。

三、 申請人於本契約簽訂之日起超過三個月至一年以內解除契約者，本所沒收之已付價金百分之二十。 

四、 申請人於本契約簽訂之日起超過一年至三年以內解除契約者，本所沒收之已付價金百分之三十。

五、 申請人於本契約簽訂之日起超過三年後解除契約者，本所沒收之已付價金百分之四十。

	一、增訂第二項，如因機關之錯誤，致骨灰(骸)牌位錯置時之釐正措施。
二、實務行政作業，並未規範進堂期限，故修正限期進堂之規定，刪除第五項（原第四項）「於期限內」文字，俾符事實。
三、參酌鄰近鄉鎮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關於解除契約退費之相關規定，並為提昇經營績效，修正第六項（原第五項）解除契約時，已繳納之費用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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